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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南京）事务所 

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3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

及 

2023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国浩律师（南京）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3 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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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通告》，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发布了《关

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3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3

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、会议时

间、地点、内容和议程予以公告、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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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表决结果，本次临股东大会审议的各

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3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474,002,21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00%；反对 140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96%；弃权 7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4%。 

中小投资者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372,43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

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.9964%；反对 1,900 股，占出

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.0036%；弃权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17,640,83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9.3831%；反对 156,501,27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0.6164%；弃权 8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5%。 

中小投资者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39,561,4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

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5359%；反对 12,812,92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24.4641%；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17,651,83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9.3840%�焅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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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15,933,97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9.2675%；反对 158,205,13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0.7320%；弃权 8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5%。 

中小投资者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39,210,8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

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4.8665%；反对 13,163,52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25.1335%；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5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474,137,21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93%；反对 1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1%；弃权 8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6%。 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鉴于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为《公司章程》附件，且本议案系根据《关于

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制订，因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

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未获公司 2023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因

此，本议案的实施以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审议通过

为前提。     

6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474,137,21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93%；反对 1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1%；弃权 8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6%。 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鉴于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为《公司章程》附件，且本议案系根据《关于

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制订，因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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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未获公司 2023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因

此，本议案的实施以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审议通过

为前提。    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474,137,21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91%；反对 4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3%；弃权 8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6%。 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表决结果，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

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04,619,0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A 股

股份总数的 99.0274 %；反对 12,812,92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

A 股股份总数的 0.9726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A 股

股份总数的 0.0000 %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 A 股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04,619,0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A 股

股份总数的 99.0274 %；反对 12,812,92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

A 股股份总数的 0.9726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A 股

股份总数的 0.0000 %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根据表决结果，同意股份数达到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

有表决权的 A 股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04,268,4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A 股

股份总数的 99.0008 %；反对 13,163,52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

A 股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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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表决权的 A 股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根据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，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

表决情况如一黆 

1、审议未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,021,81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H 股股

份总数的 8.3099%；反对 143,672,35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H

股股份总数的 91.6849%；弃权 8,10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H

股股份总数的 0.0052%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



国浩律师(南京)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8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 




